
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小 109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頒布當學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實施計畫」及本校實際狀況訂定之。 

貳、目的： 

 一、加強學生對現代交通工具性能之認識及交通規則法令之瞭解，養成遵守交通秩序的良好習慣，  

     確保交通安全。 

 二、落實推行交通改善計畫並訓練學生由自身做起，進而影響家長和社會大眾遵守交通規則。 

 三、增進師生對本市交通政策之認識，促使家長配合與支持，進而改善交通秩序。 

叁、宣導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及學生家長。 

肆、實施時間： 

  自 109年 8月 29日起至 110年 6月 30日止。  

伍、實施辦法： 

 一、編組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一）納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教師會會長、家長

會會長及各處（室）相關人員，共同成立「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策

劃、推行、諮詢全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事務。 

（二）聘請社子派出所所長、士林區葫蘆里、葫東里、富光里、福順里、社新里、社子里里長等專

業人士擔任顧問。 

（三）由總幹事（學務主任）召集各處（室）相關人員，編成「交通安全教育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推動小組），執行各項交通安全教育推展工作。 

（四）委員會於本學年度上、下學期開學兩週內召開「交通安全教育期末委員會議」，研討交通安全

教育宣教主題及各月份宣教子題，並規劃學期內重大推行工作事項。上學期期初邀請學區內課後

照顧中心代表與會，進行社區交通安全聯繫工作。 

（五）委員會於本學年度上、下學期結束後併同推行委員會內召開「交通安全教育期末委員會議」，

就各學期交通安全教育成效進行檢討，並提出精進作法。 

（六）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編組詳如附件，人員如有異動則改由接任人員替補。 

 二、訂定交通安全教育主題： 

（一）推動小組配合教育部、交通部及臺北市教育局、交通局網頁內容，策訂本校 109學年度（109

年 9月至 110年 6月）每月宣教子題，宣教主題內容詳如附件。 



（二）推動小組得運用書籍、網路、報章等多重管道，蒐集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各項宣導與教育資

料。 

  三、結合會議實施專題研討： 

（一）運用每月教師朝會時機，由學務處生輔組就當月份交通安全宣導事項及需各班導師配合宣導

事項，納入會議資料週知。 

（二）各處（室）可結合教務會報、學務會報、總務會報、輔導會報等相關會報（議）時機，納入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議程，實施 3分鐘交通安全宣教。 

  四、週邊道路交通安全分析： 

針對本校週邊學生主要上（放）學通勤路段（計有延平北路與葫蘆街路口、延平北路與葫東街路

口、葫蘆街與 113巷口等 3處），進行安全評估分析，並就學生上（放）學方式實施調查，作為改進

學校週邊道路安全各項配套措施之參考。 

五、運用集會宣教交通安全法規：  

（一）運用每月頒(級)會及朝會時機，依進度宣導各項交通安全法規，並利用學期實施之【法律大

會考】將交通安全法規納入測驗題庫，並公告學校網頁，俾驗證同學學習成效。 

（二）運用班級經營時機，參考交通安全教育研討主題，由各班導師引導學生踴躍發言，並完成發

言單撰寫，以輔助教學教果。 

（三）配合臺北市教育局 109學年度交通安全重點宣導時機，邀請警政交通隊、基金會專業講師蒞

校講授交通安全法規與注意事項。 

（四）運用校慶體育表演會、學校日或其他臨機活動時機，即時向全校師生及家長宣導各項交通安

全法規。 

（五）推動小組得運用校內宣傳媒體(廣播、網頁、電子布告欄、穿堂海報)，每個月定期或不定期

向全體師生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規則。 

（六）協調社子派出所提供相關交通安全文宣資料，並透過家長會管道向全體學生家屬宣導交通安

全法規及配合執行工作事項內容，發揮交通安全社區資源整合功效。 

六、編組交通安全學生服務隊： 

（一）遴選品德良好，具服務熱忱之五、六年級學生，擔任交通安全服務隊（執勤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07:15-07:50、中午 11:50-12:15、下午 15:50-16:15），並施以勤務講習、佈崗收崗實務、

交通安全等課程。 

（二）每日收崗即時進行「勤務工作執行檢討」，就當天交通安全勤務工作執行概況實施檢討。 

（三）每學期開始後，協調本校志工團遴選具服務熱忱之志工人員，結合本校交通服務隊任務，實

施學生上（放）學導護服務工作。 

七、交通安全融入學科教學活動： 

（一）教務處結合各領域課程，將交通安全教育融入教學活動，以增進教學成果。 



（二）結合全民國防教育、校外教學不定期實施「學生安全教育」，規劃辦理搭乘捷運（含公車）安

全教學。 

（三）推動小組得召集具專業技能之師生，共同製作交通安全教學教具，提升師生參與興趣。 

（四）各學科（領域）在執行校外教學（參訪）須搭乘車輛時，總務處（事務組）應派員會同學務

處、帶隊教師、車輛駕駛等人員，依據車輛檢查表完成車輛安全檢查，並由帶隊教師或領隊向全

體參與師生實施行車安全宣導。 

（五）結合校內學習成果發表、體育表演會、藝術語文比賽、寒暑假自主學習，結合交通安全主題

宣導，吸引同學注意參與並深化教育成果。 

八、校園空間美化改造： 

    配合美勞課程，視課程需要由任課老師指導針對美術教室等校園環境融入交通安全主題實施校

園空間改造美化，以生動詼諧卡通人物帶入交通安全傳達意象，可降低相關課題嚴肅性並將安全觀

念深植學生心中。 

九、策辦交通安全教育輔教活動： 

（一）每學期策辦交通安全海報（或四格漫畫）、創意標語等徵選活動，並運用各項集會時機宣導相

關活動規則，協請各班導師鼓勵並推薦學生參加是項活動。 

（二）每學期配合寒暑假期間，辦理交通安全專題研究、海報（或四格漫畫）等自主學習活動，引

導學生深入了解各項交通安全法規，激發學生交通安全創作能力。 

（三）凡參加各項活動表現優異學生，發給榮譽貼紙，並運用集會時機頒發榮譽獎狀予以表揚。 

（四）每年交通安全禮讓週配合教育局當年度主題策辦相關宣教活動，執行作法另案發布。 

  十、規劃交通安全教育情境佈置： 

（一）配合本校各樓層現況，設置交通安全標誌（中、英文對照）。 

（二）總務處負責汽、機車停車位規劃與標示工作。  

（三）設置「交通安全走廊」，適時公佈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最新消息。 

（四）定期充實「交通安全資料室」專業資料，提升教學情境活潑度。 

（五）設置「校園安全地圖」，針對校園安全熱點，運用朝會時間及綜合活動課程，對學生實施安全

宣導。 

  十一、交通安全教育網頁整備： 

每學期實施資料檢查乙次，不定時上傳相關交通安全教學資源、新聞事件剪報，維持交通安全教學

網頁更新。 

十二、學生交通安全管理與教育： 

（一）對違反交通規則（騎乘機車、腳踏車違規、行人闖越紅燈等事件）之學生家長逕行勸說外，

並檢討運用課餘等非上課時機對學生實施交通安全教育。 



（二）為避免進出校門期間發生人車碰撞車禍事件，總務處應落實人車分道管制工作。 

十三、落實自我檢查機制： 

依據教育部、教育局頒「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表」，於相關會議實施自我評鑑及內部的討論，作為各項

工作改進之依據；另完成工作期程管制表，有效掌握各項交通安全教育整備工作進度。 

陸、所需經費： 

一、有關本校導護志工執勤時所需意外保險費用，由預算內經費項下支應。 

二、有關協調校外單位蒞校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專題演講所需鐘點費。 

三、有關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學藝活動所需經費，擬由學務處專案經費項下支應。 

四、交通安全教育所需由校內所編各項相關費用支應，並適時檢討增刪，以符實需。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訂之。 

 

 


